
《梅河口市小湾石场有限公司梅河口市山城镇小湾石场

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评审意见

2026 年 4月 12 日，梅河口市自然资源局邀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

组(名单附后)，对吉林省浩熠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编制、梅河口市小湾

石场有限公司提交的《梅河口市小湾石场有限公司梅河口市山城镇小

湾石场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(以下简称《方案》)进行了评审,形成意

见如下:

一、《方案》编制单位在收集矿山相关资料和野外调查工作的基

础上，依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<矿产资源法> 实施过渡期

内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5〕

2043 号）的要求，编制了本方案，编制依据充分。

二、该矿山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山城镇小湾村，属于生产矿山，

矿区面积 0.134 平方公里，矿山开采规模年 10 万立方米，开采矿种

为建筑用玄武岩，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年限 3.3 年。依据矿山采矿许

可证剩余有效年限及闭坑后的管护期，确定本《方案》服务年限 7.3

年(2026 年 3 月—2033 年 7 月)基本合适。

三、该矿山生产规模为 10 万 m³/a，属大型矿山，矿山地质环境

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，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，确定评估级别为一

级，符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四、矿山占用土地为 14.0763hm
2
，土地类型为旱地（1.7620hm

2
），

乔木林地（2.0378hm
2
），其他林地（0.0398hm

2
），其他草地（0.1638hm

2
），

采矿用地（9.8902hm
2
），农村宅基地（0.0231hm

2
），农村道路



（0.0962hm
2
），设施农用地（0.0634hm

2
）,土地权属分别为吉林省梅

河口市山城镇小湾村集体土地和梅河口市山城镇西玉井村集体土地，

梅河口市小湾石场有限公司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使用权，土地权属清

晰，无纠纷。

五、根据问题识别诊断结果，将评估区中的露天采场、堆料场和

办公生活区等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划分为矿区生态重点修复区

（面积 14.0763hm
2
）；将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划分矿区生态一般

修复区（面积 96.3771hm
2
），矿区生态修复分区基本合理。

六、该矿山土地损毁面积 14.0763hm
2
，其中挖损 13.3956hm

2
，压

占 0.6807hm
2
。原则同意本方案将土地损毁面积确定为复垦责任区面

积均为 14.0763hm
2
，修复方向为耕地、林地和草地。提出的质量控制、

监测及管护措施可行。

七、《方案》目标较明确，任务较具体，工程部署基本合理。原

则同意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方案。主要工程量有:

1、生态修复工程：设立警示牌 24个，修建围栏 2386m；边坡修

整 1622.16m³、建筑物拆除 484m³、地面清理平整 12048.6m³；表土覆

土 38657.2m³；栽植爬山虎 5970 株、栽植乔木 17270 株、撒播种草

12.0486hm²；

2、监测工程：边坡巡查 176 次；边坡变形监测 176 次；表土覆

土检测 1 次，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88次，复垦植被监测 9次。

3、管护工程：管护面积 14.0763hm
2
，管护期 3 年。

八、原则同意《方案》生态修复费用动态投资估算为 151.7911






